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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案浅析“外观设计不属于新设计”的应对 

作者：贾金岩 

 

摘要：本文以一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答复过程为例，从立法本意、现有设计状况、

涉案申请的设计要点以及其它辅助因素等方面浅析了对于“外观设计不属于专利法第二

条第四款规定的新设计”的审查意见的应对策略。 

专利法第二条第四款规定：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

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专利审查指南第一

部分第三章第 7.4 节规定：仅以在其产品所述领域内司空见惯的几何形状和图案构成的

外观设计不符合专利法第二条第四款的规定，属于不授予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情形。 

在外观代理实务中，专利代理师越来越多地遇到审查员质疑外观设计不属于专利法

第二条第四款规定的新设计的情况。下面，笔者以所办理的一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为例，

浅谈此类案件的应对策略。 

一、案情简介 

2018 年 3 月 22 日，某申请人向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了一件名称为“桌面”

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该专利申请包括两个设计，各设计的代表性视图列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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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员在发出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后驳回了该外观设计申请，其理由是，该桌板

采用的外形简单，是常规的直角梯形或直角五边形，属于仅以其产品所属领域内司空见

惯的几何形状和图案构成的外观设计，不符合专利法第二条第四款的规定。 

针对驳回决定，申请人在复审请求中强调了本申请的桌面是倒圆角的不规则四边形

或五边形，这样的形状并不是桌板领域司空见惯的几何形状。对此，合议组在复审通知

书中认为，本申请的设计为转角桌面，具有两个直角边的五边形和四边形桌面在转角桌

出现后逐渐兴起，倒圆角的桌角设计是该类产品的惯常设计，因此本申请的桌面并无更

多特别之处，不属于新设计，因此不符合专利法第二条第四款的规定。 

由此可见，由于审查员认为本申请的桌面形状较为简单，似乎简单地陈述桌面的形

状非司空见惯并不能说服审查员改变审查意见。 

在进一步研究案情的基础上，在答复复审通知书时，我方采用了以下多角度的答辩

策略，最终使合议组接受了我方的意见，从而使本申请获得了授权。 

二、应对策略 

1. 从立法本意角度进行阐述 

在有些情况下，审查员对外观设计不属于新设计的质疑实际上超出了专利法第二条

第四款规制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从专利法第二条第四款的立法本意角度进行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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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审查指南第一部分第三章第 7.3 节指出，专利法第二条第四款是对可获得专利

保护的外观设计的一般性定义，而不是判断外观设计是否相同或者实质相同的具体审查

标准。 

审查指南第一部分第三章第 7.4 节列举了“仅以在其产品所述领域内司空见惯的几

何形状和图案构成的外观设计”不属于新设计。但是，这只是为了防止将“仅由在产品

所属领域司空见惯的几何形状和图案所构成的设计”纳入外观设计保护范围而损害公众

利益。 

 对专利法第二条第四款所称的“新设计”以及对专利审查指南规定的“在产品所

属领域司空见惯的几何形状和图案”的理解不应被扩大化到与应当由涉及新颖性和创造

性的专利法第二十三条规制的范围等同或重叠，否则容易使审查员绕过要求其提供现有

技术证据的专利法第二十三条，从而在不使用证据的情况下主观地否定外观设计申请，

这将损害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并且从根本上与鼓励发明创造的专利法立法目的相悖。 

鉴于此，“在产品所属领域司空见惯的几何形状和图案”应当被理解为在产品所属

领域大量出现使得产品所属领域普通消费者熟知的设计。例如，长方形和正方形的形状

可以被认为是桌面领域司空见惯的几何形状，立方体和圆筒可以被认为是食品罐领域的

司空见惯的形状。 

2. 结合涉案申请的设计要点阐述“非司空见惯性” 

在结合案情的具体论述方面，需要明确地阐述涉案申请的外观设计的设计要点所在，

以使审查员确信该设计并不是司空见惯的。 

对于本案而言，虽然本申请的设计 1 和设计 2 看似只是简单的直角五边形或直角

四边形，但实际上，其形状是经过特别设计的。由本申请的各视图可见，设计 1 和设计

2 的桌面似乎像是被切掉三角形角部的长方形板。但是，具体地，桌面的上部边缘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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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点的位置、下部边缘上的切割点的位置以及倾斜的切割边缘的倾斜度都是经过特别

设计的并且边缘之间的连接是平滑的。例如，在设计 1 中，从设计 1 主视图上看，桌面

的上部水平边缘比右部水平边缘更短，其并非简单的对称形状；在设计 2 中，上部水平

边缘的长度为 0。这些都带来了独特的视觉效果。 

3. 结合现有设计状况证明“非司空见惯性” 

虽然难以用证据来直接证明某一设计不是司空见惯的，但是通过列举检索过程和所

得到的现有设计状况，可以向审查员展示并证明产品所属领域司空见惯的设计是什么样

的以及本申请的设计与这些司空见惯的设计存在哪些区别。 

例如，在本案中，对于审查员所说的转角桌，申请人在“百度图片”中输入“转角

桌”进行了检索，在几百篇获得的图片中均未发现与上面所述的本外观设计的设计 1 和

设计 2 相同的形状，这明显说明这种形状并不能够达到本领域“大量出现”和被消费者

熟知的程度。我方在意见陈述中还列出了检索到的几种常用的转角桌（见下图），以证

明现有的转角桌要么是对称的五边形结构、要么是完全不同的形状，因而本申请的桌面

设计并不是司空见惯的。 

 

4. 从其它角度说明设计的创新性 

在有些情况下，还可以结合具体个案，从其它角度辅助说明设计的创新性。例如涉

案申请中创新性设计要素在使用中带来的独特视觉效果或发挥的作用、设计人对创新性

设计要素的设计思路等等。 

在本案中，经过与申请人沟通，了解到本申请桌面形状的设计使得桌子可以相互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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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使用。我方在意见陈述中进一步提交了如下图所示的使用状态参考图，分别示出了4、

6、8、12 个本外观设计的桌面组合在一起的效果。我方进一步陈述了，本申请的特别

的桌面设计还可以允许若干个本外观设计的桌面作为单独的组件组合在一起布置，特别

是可以形成在桌子之间没有间隙的圆形桌子等，从而可以用于例如学校教室中以便灵活

地安排学生进行分组。这也从侧面进一步说明了，本申请的外观设计并不是司空见惯的

形状构成的设计，而是对桌面形状进行了特别的、非本领域常见的新设计。 

 

合议组接受了我方的争辩，并且在复审决定中认可了：“司空见惯的几何形状和图

案”中的“司空见惯”通常应当理解为在产品所述领域内大量出现从而被一般消费者所

熟知的设计；本申请中的五边形的桌面形状在现有设计中虽已存在，但仍可通过边角组

合的变化形成不同的设计；根据复审请求人在答复复审通知书时提交的意见陈述和使用

状态参考图可知，本申请设计 1 所示四条直角边长度各不相同、各角均为倒圆角的五边

形桌面具有创新的设计理念，设计 1 和设计 2 均不属于一般消费者所熟知的司空见惯

的设计，符合专利法第二条第四款的规定。 

三、本案启示 

在由看似比较简单的形状构成的外观设计被审查员质疑不属于专利法第二条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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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规定的“新设计”时，可以考虑以下方面来争辩涉案申请不属于一般消费者所熟知的

司空见惯的设计： 

1）从专利法第二条第四款的立法本意的角度阐述“产品所属领域司空见惯的几何

形状和图案”应当被理解为在产品所属领域内大量出现从而被一般消费者所熟知的设计，

不应以专利法第二条第四款代替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的审查。 

2）从检索到的产品所属领域的现有设计状况出发，阐明产品所属领域内大量出现

而被一般消费者所熟知的设计包括哪些，或论证涉案申请的设计并不是产品所属领域内

大量出现而被一般消费者所熟知的设计。 

3）从正面阐明涉案申请的设计要点或创新性设计要素。 

4）从其它方面辅助性证明涉案申请的设计要素的创新性，例如，说明涉案申请外

观设计的创新性设计要素在使用状态中所起到的作用或其独特视觉效果、涉案申请外观

设计的设计思路等。 


